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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市教育局文件 
 

大教发〔2019〕43 号 

 

大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19年辽宁省高职 

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市县教育局、各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，各中等职业学校、

各普通高中学校：  

为贯彻落实 2019年国务院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高职扩招 100 

万人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〈高职扩招

专项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教职成〔2019〕12 号）和《辽

宁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年辽宁省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

的通知》（辽教电〔2019〕79 号）精神，按照辽宁省教育厅高

职院校扩招工作推进会议部署，为确保稳定有序、高质量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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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职扩招工作任务，现就做好 2019 年我省高职扩招专项考试

招生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高职扩招的重大意义 

高职扩招专项工作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

是适应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对技术技能人才迫切需求、缓

解当前就业压力、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，对进一步

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必将产生重大影响。各地区、各学校要切

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高职扩招的重大意义；要以改革思

维攻坚克难，充分宣传发动符合条件人员报考，确保顺利完成

高职扩招工作任务；要以底线思维确保稳定，积极稳妥操作，

精心组织实施，加强监督管理，确保公平公正。 

二、明确任务要求，切实做好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 

1.报名工作。取消高职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限制，允许符

合高考报名条件的往届中职毕业生参加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

生。全省高职扩招第一次补报名第二阶段时间为 7 月 31 日－8

月 5 日，报名对象为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学

生、中职（含中专、技工学校、职业高中）学生、退役军人和

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等报考高职院校的群体。

已参加 2019 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、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考试报名

的考生，不再参加报名。全省高职扩招第二次补报名时间为 10

月 14 日－10月 20 日，报名对象为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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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普通高中学生、中职（含中专、技工学校、职业高中）学生、

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等报考高职

院校的群体。已被 2019 年我省普通高考、职业教育对口升学、

单独考试招生等录取的考生，不再参加报名。具体报名办法按

省招考办通知执行。各高职院校招生计划及专业另行下达，考

生可于报考前在辽宁招生考试之窗（www.lnzsks.com）网站上

查询。 

2.资格审核。高职扩招第一次补报名考生资格审核时间为 

8 月 6 日-8月 10 日。高职扩招第二次补报名考生资格审核时间

为 10 月 21日-10 月 31日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审核退役军

人身份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审核技工学校学籍、下岗

失业人员和农民工身份；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核新型职业农民

身份。退役军人、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的审

核条件按退役军人事务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农业农村部门相

关规定执行。第一次补报名和第二次补报名通过资格审核的考

生名单，可于 8 月 11 至 12 日 和 11 月 11 至 12 日 在 

辽 宁 招 生 考 试 之 窗 （www.lnzsks.com）网站上进行查

询。 

3.填报志愿。填报志愿对象为参加高职扩招报名且通过资

格审核的考生和已参加全省普通高考报名（含普通高考、职业

教育对口升学、高职单招报名）且没有被录取的考生。已被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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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的考生不能填报高职扩招志愿，不再参加高职扩招专项考试

和录取。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分别于 8 月 11 日至 14 日和 11月

11 日至 14 日，按照身份类别对应的招生计划，选择考试时间

不冲突的院校填报 1－2所院校志愿，具体填报方式请登陆相关

高职院校门户网站查询并进行填报。 

4.考试工作。各高职院校在 8 月 24 日或 8 月 31 日自主选

择其中的一个时间节点，组织开展针对第一次高职扩招补报名

的考试工作；在 11 月 23 日或 11 月 30 日自主选择其中的一个

时间节点，组织开展针对第二次高职扩招补报名的考试工作。

省教育厅将对各高职院校确定好的考试时间提前一周在辽宁招

生考试之窗（www.lnzsks.com）网站上公布。高职扩招专项考

试按高职单招考试模式，由高职院校单独组织。其中，对于普

通高中生和中职生，按照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考试方式，文

化素质成绩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或学校组织的文化考试

成绩，职业技能成绩使用各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或职

业技能测试成绩。对于退役军人、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和新

型职业农民，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，由各高职院校根据学校基

本培养要求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

测试，依据测试成绩录取。对于符合免试条件的技能拔尖人才，

由高职院校予以免试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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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录取工作。各高职院校根据技术技能专业人才培养要求，

结合不同群体考生特点，综合考虑招生计划、专业基础和考生

成绩等情况，分类确定录取标准，以确保符合学校基本培养要

求、有就读意愿的考生能被录取。各高职院校将拟录取名单按

规定公示后，分别于 9 月 20 日前和 12 月 20日前报省招考办审

核备案并办理录取手续。第一次高职扩招专项考试录取的新生，

2019年秋季入学；第二次参加考试录取的新生，2020 年春季入

学。 

三、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完成高职扩招任务 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区、各相关部门、各学校要加强对

高职扩招工作的领导，层层落实责任，积极主动作为，加强沟

通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高职扩招任务顺利完成。按照“谁

主管、谁审核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明晰各部门在考生资格审核

中的主体责任。教育部门要会同公安、退役军人事务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协作，分别组织对相关类别

考生进行资格审核和身份界定等工作。 

2.落实扩招资助政策。完善和落实相关奖助学金、学费减

免等资助政策，退役军人学费资助按高职院校实际收取学费金

额执行，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，超出部分自行负担；按

规定给予退役军人学生助学金资助，其他奖助政策按现行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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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考入高职院校，

按照现行规定享受资助政策。 

3.加强招生宣传服务。各地区教育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，

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开展考生宣传动员，加强政策解读和咨询，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各学校要积极参与宣

传动员，主动挖掘生源，向考生做好政策咨询服务，全面解读

高职扩招政策内容，让广大考生充分知晓政策。 

各地区教育部门、各中职学校将贯彻落实本通知的工作情

况和往届毕业生补报名有关情况于 8 月 6 日下班前报市教育局

职成处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于辉   84603391 

邮箱：dljyj_zcc@163.com 

 

 

  

 

 

 


